
高新区财政金融局
关于2025年咸宁高新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，在高新区党工委、管委会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各部门大力支持下，高新区财政局认真贯彻高质量发展理念，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，不折不扣贯彻落实“过紧日子”精神，主动作为做大财税收入，千方百计保障重点支出，为高新区经济发展提供坚强财政保障。
一、2025年收入完成情况
2025年高新区财政总收入539,145万元，比上年增长123,013万元，增长29.6%。财政地方收入383,214万元，比上年增长89,323万元，增长30.4%。其中：公共预算总收入221,063万元、政府性基金总收入162,151万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
1.税收收入181,755万元，比上年增长30,802万元，增长20.41%；
2.非税收入39,308万元，比上年增长17,701万元，增长82%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情况
1.本级国有土地出让收入71,086万元，比上年减少22,122万元，减少23.7%；
2.上级专项债收入84,342万元，比上年增长63,274万元，增长300%，其中：第1、2批湖北省政府债券69342万元----固定资产贷款792万元、棚户区改造1750万元、咸宁高新区棚户区改造50000万元、咸宁高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3000万元、咸宁市玉桂学校1000万元、咸宁金融信息港（一期）信息交流中心2000万元、咸宁高新区棚户区（甘鲁片区）改造项目6000万元、咸宁金融信息港（一期）金融中心4800万元；第15批湖北省政府债券15000万元----咸宁高新区冷库冷链项目（一期）11400万元、咸宁市国际陆港综合物流园项目（一期）3600万元。
3.专项债利息收入3,812万元；
4.上年结转结余资金2,911万元。
二、2025年支出完成情况
（1） 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
2025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73,199万元，比去年增加17,199万元，增加30.7%。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具体如下：
1.一般公共服务支出8,692万元，比上年增长2,469万元，增加40%；
2.公共安全支出429万元；
3.科学技术支出31,199万元，比上年增长10,575万元，增长51%。主要为增加凤凰工业园惠企政策支出及技改、经信、产业倍增等科创局相关奖励资金及企业兑现政策资金；
4.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40万元，为上级专项资金；
5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0万元；
6.节能环保支出2,871万元；
7.城乡社区支出1,395万元；
8.农林水支出50万元；
9.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26,688万元，主要为兑现企业优惠政策等；
10.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00万元；
11.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9万元；
12.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00万元。
13.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,436万元；
（二）上解上级支出
2025年高新区上解上级支出303,795万元（含中央、省、市分成部分），其中：
1.上划中央支出155,931万元，比上年增长33,690万元，增长27.56%；
2.上解省级支出31,464万元，比去年增长6,088万元，增长24%；
3.上解市级支出116,401万元（包含咸安区结算资金2,653万元、城管结算4,420万元、湖北科技学院结算2,000万元,咸宁职业技术学校2000万等），比去年增长25,217万元，增长27.56%。
（三）政府性基金总支出
全年本级安排的基金支出162, 151万元，比上年增长40,820万元，增长33.6%。
1.本级国有土地出让相关支出71,103万元，比上年减少22,390万元，减少24%；
2.上级专项债支出84,342万元，比上年增长63,238万元，增长300%，
3.专项债利息支出3,812万元；
4.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2,591万元
4.结转下年支出303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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